
南通大学博士学位申请流程
一、博士学位申请与审查
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博士学位申请人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情况、科研与实践成果及学位论文水平等进行全面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阶段。
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各培养单位在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前，须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凡未参加预答辩者，不得进入学位论文评阅阶段。

三、博士学位论文评阅

1.登录研究生院主页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上传待盲审的学位论文及论文摘要。

2.各培养单位组织对申请盲审的学位论文进行相似度检测。
3.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实行盲审评阅，由学校负责送审。

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程序
1.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经导师审阅认可后，向所在培养单位提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2.培养单位对博士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进行审查，确定如期答辩还是延期答辩，延期答辩的须给出学位论文修改意见。

五、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单位或学科按规定组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应当公开举行，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程序等严格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六、博士学位授予

1.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经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博士学位决议的研究生，应逐个进行全面审核，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作出是否建议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

2.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人员的名单，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者，逐个进行审查评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
七、学位材料归档

学位获得人员均须按照学校档案馆、图书馆的要求提交归档材料及学位论文。
